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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50092943 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訴 人 ：  王珍誼 

 出生年月日：民國〇〇年〇〇月〇〇日 

 身分證字號：〇〇〇〇〇〇〇 

 服務單位：〇〇〇〇〇〇〇        

 職稱：〇〇〇〇 

 通訊住址：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

 陳彥宏 

 出生年月日：民國〇〇年〇〇月〇〇日 

 身分證字號：〇〇〇〇〇〇〇 

 服務單位：〇〇〇〇〇〇        

 職稱：〇〇〇〇 

 通訊住址：〇〇〇〇〇〇〇 

原 措 施 機 關：〇〇〇〇〇 

申訴人 2 人不服原措施機關民國(以下同) 〇〇年 6 月 2 日〇〇〇字

第〇〇〇〇號函附〇〇職場霸凌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，提起申訴，

本會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   實 

一、 因申訴人認 C〇〇疑似有邊緣化、打壓申訴人訓練之合唱團、

阻擾〇〇學年度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計畫（以下簡稱教學計畫）

之執行及在〇〇年 10 月 29 日晨會公審申訴人，而認 C〇〇涉

有職場霸凌，故申訴人於〇〇年 12 月 11 日向原措施機關提起

申訴調查，並陸續於〇〇年 12 月 30 日、〇〇年 2 月 3 日及 3

月 10 日補正資料，原措施機關依〇〇年 1 月 9 日修正之臺中

市政府及所屬機關機構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

事項(以下簡稱調查時職場霸凌注意事項)第 7 點規定，組成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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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申訴處理調查小組(以下簡稱調查小組)進行調查。調查小組

經調閱相關資料並訪談申訴人及相關人後，作成「〇〇〇〇〇

第〇〇〇〇〇號〇〇職場霸凌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」(以下簡

稱調查報告)，認定 C〇〇職場霸凌不成立，並由原措施機關

以〇〇年 6 月 2 日〇〇字第〇〇〇〇號函（以下簡稱原措施）

附調查報告送達申訴人，申訴人不服，遂向本會提起申訴。 

二、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調查報告所引用之陳述與資料，均集中於 C〇〇自行提供，

或來自於其具有隸屬或從屬關係之人員，未能平衡採納申訴

人所提供之人證及書證資料，顯失調查中立性。對於有利申

訴人之證據資料，如申訴人提供之第三方人員的說明，以及

C〇〇調查過程中指控申訴人核銷不實所提供的監視錄影畫面

皆未查明，致使調查失衡。 

（二） C〇〇於調查過程中，持續以不實內容對申訴人進行貶抑與輕

視，且對申訴人之教學計畫進行專案式財產盤點，除程序未

完備，亦對申訴人造成針對性對待，調查報告內容亦與實際

盤點結果矛盾。 

（三） 〇〇年 8 月 26 日賴厝國民小學（以下簡稱學校）對國立自然

科學博物館（以下簡稱科博館）發函之行為，內容失當且明

顯具貶抑性，已對申訴人名譽造成損害，亦證明 C〇〇有針

對性之霸凌的具體事證。 

（四） C〇〇全然無視申訴人落實課綱多元及彈性的重要原則，透過

合唱團的比賽及表演，延伸教學計畫之母語融入領域的教學

基礎，其之作為僅為針對及霸凌申訴人。 

（五） 學校針對申訴人社群活動調閱監視器影片，未依規定處理申

訴人之影片調閱的申請，此係 C〇〇之差別待遇，且調查小

組所採影片資料並不完整，致有影響事實之認定。 

（六） 〇〇年 6 月 24 日申訴人至〇〇室溝通，然 C〇〇言語粗暴，

一再制止申訴人發言，並大聲咆哮申訴人及陪同的 2 位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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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。 

（七） C〇〇於〇〇年 6 月 4 日召開〇〇學年度課程編排會議，違反

法令，黑箱剝奪申訴人的減課權益。 

（八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： 

檢視本案之調查瑕疵、事實落差與 C〇〇明顯之差別待遇與

不當作為，回復申訴人之名譽與工作權益。 

三、原措施機關說明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原措施機關之調查小組及調查程序皆依調查時職場霸凌注意

事項規定辦理。。 

（二）調查小組綜合調查卷附證據資料，衡酌工作內容、職場環

境、對工作之認知、應對方式、衝突原因、行為方式及結

果，並探究行為之目的及動機等因素予以綜合判斷分析，C〇

〇遭訴職場霸凌事件結果不成立並無違誤。 

（三）申訴人提出於〇〇年 6 月 24 日在〇〇室溝通之事件、剝奪申

訴人減課之權益及請購單之爭議，此些申訴事實非本次申訴

人申訴調查之事實，非屬本案申訴之範疇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： 

（一）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準則）

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

議決定。」 

（二） 調查時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款規定：「(二)職場霸

凌：指員工在工作場所或執行職務時，遭個人或集體以持續

性言語、文字、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，為貶抑、排擠、欺負

等行為；或遭主管人員藉由權力濫用而對員工為持續性之冒

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或侮辱行為，使其處於具有敵意、羞

辱、被孤立或不友善之職場環境，因而產生精神上、生理上

或財產上之損害，或影響正常工作之進行。」第 5 點規定：

「（第 1 項）被霸凌者或其代理人，得於發生職場霸凌事件

時起 2 年內，以言詞或書面提出申訴。但職場霸凌事件為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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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發生者，以最後 1次事件結束之次日起 2年內為之。（第 2

項）前項申訴應向霸凌者服務機關提出。但涉及霸凌者如為

各機關首長，應向其上級機關提出。……。」第 7 點規定：

「(第 1 項)各機關處理申訴事件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

（以下簡稱調查小組），置成員 3 人至 7 人，並以其中 1 人

為召集人。(第 2項) 調查小組成員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總

數 3 分之 1，且外聘專家學者不得少於總數 2 分之 1。」第 8

點第 2 款規定：「各機關應依下列原則辦理申訴事件：

（二）調查小組應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調查證據，並得以

書面通知相關人員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見。」第 11 點第 1

項、第 2 項及第 5 項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各機關應於受理申

訴之次日起 1 個月內，由調查小組進行調查，並將調查結果

作成職場霸凌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函復當事人；非本府所屬

一級機關及區公所者，並應副知其上級機關。前項期間必要

時得延長 1 次，最長不得逾 1 個月，並通知當事人。調查小

組對申訴事件之審議，如成立者，應作成懲處、調整職務或

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；不成立者，仍應審酌審議情形，為必

要處理之建議。如經證實有誣告之事實者，亦應對申訴人作

成懲處或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。（第 2 項）各機關應依調查

結果檢討相關人員責任及研提改善作為。……。（第 5 項）

當事人不服調查結果者，得按其身分依適用之法令提起救

濟。」 

二、 本件調查報告之原措施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，茲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調查小組係由原措施機關依調查時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第 7 點

規定，組成 5 人調查小組，會議決議及通知申訴人陳述意見

程序，均依調查時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辦理，並無

違誤。 

（二） 依調查時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款規定，職場霸凌係

指在工作場所中發生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之處罰所造成持

續性冒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或侮辱之行為。爰本件 C〇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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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申訴人 2 人所為之行為是否符合職場霸凌之要件。據調查

報告事實認定略以： 

1.C〇〇疑似藉由邊緣化、打壓申訴人訓練之合唱團，以逼申訴

人離開學校： 

（1）申訴人指稱 C〇〇於調查訪談時提及〇〇回函說申訴人 A

師於受邀參加合唱團出演活動確實有領錢，認其持續對申

訴人以不實內容進行貶抑等語。經查調查小組檢視學校〇

〇學年度至〇〇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及學校合唱團練習時

間，學校合唱團之組成並不符合部定課程及校定課程之範

疇，故應屬課外之社團活動並無違誤。調查小組復審酌申

訴人、C〇〇、D 師、E 師和 F 師之訪談內容，以及學校與

〇〇對於「中臺灣海洋保育教育中心」揭牌儀式表演邀請

往返之函文內容，可知學校係透過原措施機關以〇〇年 9

月 2 日〇〇〇〇字第 1130072457 號函予學校告知〇〇邀

請學校合唱團參與表演活動，學校始知曉有此邀請活動，

故以〇〇年 8 月 26 日〇〇〇字第〇〇〇〇號函請〇〇告

知活動內容，因學校合唱團受邀參加之表演涉及出席學生

之團體公假申請的流程，須使學校掌握參加學生名冊、是

否有得家長同意及辦理保險等事宜，故確有函文證明學校

於〇〇年8月26日後始知曉此邀請活動及詳細活動內容。

而〇〇之函覆亦有告知學校參與活動之申訴人 A 師未支領

表演指導費用，此雖與 C〇〇於訪談時所稱有所出入，然

不影響調查小組對該次申訴人 A 師未領有表演指導費用之

認定，且 C〇〇於訪談時之言論除可能存有記憶之偏誤，

亦非申訴人申訴職場霸凌事實之範疇。 

（2）學校於〇〇年 8 月 26 日函予〇〇之說明論及申訴人逕洽

活動之事宜類似情況發生多次等語，經查 F 師之訪談內容

及申訴人 B師過往與 F師 LINE對話紀錄可知，申訴人 B師

確有曾接洽活動但未告知學校，使得學校無法掌握活動內

容之資訊的情形，故該函文之說明內容僅在強調於〇〇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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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起要確實確立受邀活動表演申請之行政流程，與 C〇

〇是否有職場霸凌無涉。 

（3）申訴人 2 人陳稱在 LINE 的家長群組與 Shuying 間的對話

紀錄，主張 C〇〇有刻意打壓之行為等語，經查 LINE的對

話內容係家長及 Shuying 分別對學校函文之各自解讀，純

屬個人觀點，當不足以證明有申訴人所指之情事存在。 

2.C〇〇疑似不當阻擾及延宕教學計畫之執行： 

（1）申訴人指稱 C〇〇對於教學計畫無視課綱多元彈性的原

則，且對申訴人進行專案式財產盤點，對於核銷事項也未

完整調取監視器畫面等語。經查申訴人所申請教育部國民

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第〇〇學年度及〇〇年

學年度教學計畫之說明，及學校〇〇學年度第 1 版至第 3

版教學計畫之實施內容，可知該計畫係以特定班級為實施

對象，然申訴人卻將其實施在課外社團之合唱團，亦有〇

〇年 10 月 29 日〇〇學年度教學計畫執行交流會議紀錄

中，專家學者 L〇〇表示合唱團爭議的部分不是國教署計

畫內項目之言論可稽，此明顯與國教署之教學計畫設定於

課程領域教學之範圍相悖離。故 C〇〇所稱計畫不清楚，

沒有細節資料，要求擬定子計畫即執行內容之補正，自無

違誤，當與職場霸凌無涉。 

（2）C〇〇認教學計畫之經費申請及核銷有諸多疑義，要求核

實簽到等行為，申訴人認其〇〇年 10 月 5 日舉辦內聘講

師之社群講座，有核實執行自當日 13：00 至 16：00，並

認調查小組無調閱完整校門及校內之監視器畫面，而認前

開 C〇〇之要求有差別待遇等情事存在。經查該計畫之執

行地點為學校社團發展教室，調查小組已檢視申訴人及參

與教師進出該教室之監視器畫面，講座執行時間明顯不足

2小時，縱如申訴人所指於當日 16：30方離開學校，然此

並不得為申訴人有利之認定，亦無調取學校門口及學校內

部其他監視器畫面之必要。故 C〇〇係本於權責正當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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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考權力，與職場霸凌無涉。 

3.C〇〇疑似在〇〇年 10月 29 日晨會公審申訴人： 

經查 C〇〇於〇〇年 10月 29 日晨會之言論，其係針對申訴人

A 師於 YouTube 發布之影片的解釋說明，此有當日晨會會議紀

錄可稽，故調查報告認 C〇〇並未直接針對申訴人 A 師名譽恣

意攻擊，訊息澄清亦屬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，不符合職

場霸凌要件，核屬適法。 

4.調查報告前開之認定並無違反經驗或論理法則，也無違反不

當連結之禁止，故調查報告認定職場霸凌不成立並無違誤，

申訴人之理由顯不可採。 

三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機關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並不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四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無理由，爰依評議準則第 29 條第 1 項規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1 月 2 8 日 

主席  〇〇〇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10003

